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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呈贡区司法局文件

呈司〔2020〕10号

关于对昆明市呈贡区三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126号建议办理的答复

李昆萍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保障失地农民外出租地的建议》，已交

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 政策、机构有保障

2005年以来，区委、区政府先后出台了《关于扶持失地

农民外出租地种菜、种花解决就业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呈

政发〔2005〕12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扶持失地农民外出租地种

菜、种花解决就业的实施办法(试行)》(呈新管发〔2009〕28

号)和《关于鼓励被征地人员创业实施意见(试行)》（呈新工

委发〔2012〕10号），以及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 昆明市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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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的意见》（呈发

〔2017〕8号）及《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

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7〕90号）等相

关扶持政策，多形式、深层次、全方位的扶持失地农民创业

就业。

为保障区委、区政府政策全面落实，2010年呈贡区成立

失地农民创业协会，先后由区委、区政府主要领导、分管领

导担任协会会长或名誉会长，下设办公室在农业部门，建立

健全失地群众扶持服务长效机制，高位统筹推进惠民富民政

策落实工作。2016年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禁止政府部门人员在

协会兼职后，呈贡区及时成立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

领导小组，由区委、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组长，抽调有关

单位部门改非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统筹推进政策宣传

落实工作，有效保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，惠及民生。

二、纠纷妥善处置，农户权益有保障

2014年 10月，呈贡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依托呈贡区

委组织部在嵩明县、陆良县设立的第二、第六流动党员党支

部设立了外出租地农民流动党支部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。

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设立后，积极配合街道法律援助工

作站和区法律援助中心做好对外出租地群众相关的法律法

规宣传，开展法律咨询服务，收集复杂、疑难问题报街道法

律援助工作站或区法律援助中心集中解答，及时引导符合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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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外出租地群众提出援助申请。法律援助联系点的设立，

进一步延伸了法律援助与外出租地困难群众之间的空间距

离，为困难群体提供了及时、高效、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。

历年来，呈贡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在承办外出租地农

民涉及的案件时都本着应援尽援的原则，努力为外出租地农

民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，即使不属于我区属地管辖也尽量派

出援助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，应诉案件胜诉率达 100%，

得到我区外出租地农民的一致认可。2019年呈贡区司法局法

律援助中心还受理接待了 30 余人在陆良外出租地的农户应

诉案件，组织辖区优秀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；同时，

还成立了由区政府副区长张建文带队，龙城街道龙城社区、

斗南街道斗南社区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司法局主

要领导和律师专家等人组成的调研工作组，前往陆良实地走

访，调研我区外出租地农民实际生产生活状况，并为他们提

供了法律援助。

今后，呈贡司法局将继续充分发挥职能职责，与区级其

他部门充分协调联动，加强与外出租地当地部门联系协调，

加强法律法规宣传，妥善处置纠纷，切实维护好外出租地农

民的合法权益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请在

《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中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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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67485145

昆明市呈贡区司法局

2020年 8月 31日

主送：区委目督办

抄送: 呈贡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乌龙街道人大工委李昆萍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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